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秦市监处罚〔2026〕11号
[bookmark: OLE_LINK159]当事人：秦皇岛聚宸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302MA0D8QB543；                                  
[bookmark: OLE_LINK161][bookmark: OLE_LINK160]住所（住址）：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淮河道1号；                                               
[bookmark: OLE_LINK163][bookmark: OLE_LINK162][bookmark: OLE_LINK164][bookmark: OLE_LINK165]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李晶；                                        
身份证号码： 13030319**********。                                                                                
   本案来源于上级交办。2026年1月5日，本局收到上级交办的当事人通过微信公众号平台发布违法广告的线索以及相关证据资料。当日，本局两名执法人员依据上述违法线索以及相关证据资料对当事人位于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淮河道1号的经营场所进行了现场检查，当事人法定代表人在现场全程配合检查并提供了当事人营业执照等相关的证明资料。当事人对执法人员向其出示的其违法线索及证据资料予以认可，无异议。为进一步调查案情，经分局部门负责人批准，本局于2026年1月7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查，自2021年10月14日开始，当事人通过微信平台设立微信公众号“比优蒂秀吧健康管理”，并通过该公众号对外发布商业广告等相关信息。当事人开展上述经营活动向微信平台运营商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缴纳的运营费用为：300元/年。2025年11月27日，当事人的工作人员设计制作了：“专业团队根据多年总结经验，帮助您在30天内变现快速回本，全程陪跑。”的宣传内容，并通过其在微信公众号“比优蒂秀吧健康管理”所发布的名为“比优蒂再拓新篇！4家新店强势入驻，在一站式扶持助力创业无忧”的商业广告中使用，对其开展的“比优蒂秀吧”健康管理项目进行商业宣传；目的是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行加盟投资该健康管理项目，从而达到更多的盈利。当事人在上述有投资回报预期的服务广告中，未对可能存在的风险以及风险责任承担有合理提示或者警示，并且对未来效果、收益或者与其相关的情况作出保证性承诺；当事人无法提供使用上述广告内容真实有效的证明材料。鉴于当事人的上述行为，2026年1月5日，本局向当事人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秦市监责改〔2026〕2号），责令当事人立即予以改正，要求当事人立即停止发布作出保证性承诺的投资服务广告的违法行为。                                                     
自2025年11月27日开始，截至2026年1月5日被查，当事人通过“比优蒂秀吧健康管理”微信公众号发布上述广告的期限为40天；在上述期间内，尚未发现有投资者因当事人所发布的上述商业广告而加盟该投资健康管理项目。当事人为其所发布上述商业广告的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微信平台运营商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为广告发布者，广告费用为300元。当事人提供了微信付费截图、深圳电子普通发票等相关的证明资料。2026年1月9日，本局对当事人开展经营活动中存在的上述问题进行了复查，当事人已于2026年1月5日对上述商业广告内容进行删除处理，主动消除影响。当事人就开展经营活动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向本局提交了《整改报告》以及整改后照片打印件一份。当事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对开展经营活动中存在的上述问题进行了改正。在调查期间未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当事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当事人的基本信息以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信息等相关事项。                                                  
2.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和广告监督管理科交办的证据资料一份；证明了当事人发布作出保证性承诺的投资服务广告违法行为的线索来源等相关事项。                                         
3.对当事人经营场所现场笔录一份、现场检查照片打印件三份；对当事人法定代表人所作询问笔录一份；当事人微信付费截图、商标注册证打印件一份；深圳电子普通发票打印件一份；证明了当事人开展经营活动以及发布作出保证性承诺的投资服务广告的违法事实、广告费用等相关事项。                                                   
4.对当事人下达的《责令改正通知书》、复查笔录、责令改正复查意见报告各一份；当事人整改报告、改正照片打印件各一份，证明了本局对当事人发布作出保证性承诺的投资服务广告的违法行为进行责令限期改正以及当事人进行改正的相关事项。                                                           
2026年1月16日，本局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秦市监罚告〔2026〕7号），告知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当事人自收到该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
本局认为，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二十五条第（一）项：“招商等有投资回报预期的商品或者服务广告，应当对可能存在的风险以及风险责任承担有合理提示或者警示，并不得含有下列内容：（一）对未来效果、收益或者与其相关的情况作出保证性承诺，明示或者暗示保本、无风险或者保收益等，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属于发布作出保证性承诺的投资服务广告的违法行为。                                                                   
[bookmark: _GoBack]鉴于当事人事后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依据《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五条第（二）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机关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的规定，对当事人可以依法从轻行政处罚；
[bookmark: OLE_LINK184]当事人在2025年11月27日至2026年1月5日期间发布上述违法广告，发布时间较短，且尚未发现有投资者因当事人所发布的上述广告而加盟该投资该健康管理项目，社会影响较小。当事人及时对上述广告内容进行下架删除处理，主动消除影响。依据《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裁量权基准（2025年版）》32、《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序号15：裁量幅度：较轻；适用条件标准：1.社会影响较小的；裁量基准：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一点六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十万元以上十三万元以下的罚款。结合案件实际情况，经综合考量，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予以较轻行政处罚。       
    综上，对当事人发布作出保证性承诺的投资服务广告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七）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并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七）违反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发布招商等有投资回报预期的商品或者服务广告的；”的规定，参照《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五条第（二）项和《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裁量权基准（2025年版）》32、《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序号15的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上述违法行为，并决定处罚如下：                                                            
罚款人民币肆佰元整（400元）。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缴至秦皇岛银行金财支行（账户名称：秦皇岛市财政局，账号：634013010000002150）；罚没许可证正本编号：07000005，副本编号：07000005-1；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秦皇岛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本局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章）                                                  
                          2026年1月26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 二 份，   一 份送达，一份归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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